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2025〕22号

当事人：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铁股份或公司），住所：广东省开平市三埠街道办事处祥龙中银路2号三楼A138号330室。

宣某国，男，196X年11月出生，华铁股份时任董事长、实际控制人，住址：北京市西城区。

张某，男，198X年2月出生，华铁股份时任财务总监、副总经理，住址：北京市东城区。
王某卫，男，196X年6月出生，华铁股份时任副董事长，住址：北京市海淀区。

韩某麟，男，197X年10月出生，华铁股份时任董事、总经理，住址：湖北省襄樊市襄阳区。

王某，女，197X年11月出生，华铁股份时任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住址：天津市滨海新区。

明某，男，198X年6月出生，华铁股份时任监事，住址：北京市朝阳区。

初某权，男，197X年3月出生，华铁股份时任董事、副总经理，住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
石某山，男，196X年7月出生，华铁股份时任董事，住址：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

唐某明，男，197X年5月出生，华铁股份时任董事，住址：上海市闵行区。 

段某，女，197X年12月出生华铁股份时任监事会主席，住址：北京市宣武区（现西城区）。

梁某超，男，198X年2月出生，华铁股份时任副总经理，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张某涛，男，196X年8月出生，住址：华铁股份时任监事，北京市西城区。
耿某，男，197X年3月出生，华铁股份时任监事，住址：黑龙江省宾县宾州镇。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局对华铁股份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应当事人华铁股份、宣某国、张某、王某卫、韩某麟、王某、明某、初某权、石某山、唐某明、段某、梁某超、张某涛、耿某的要求，我局于2025年10月11日举行听证会，听取了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陈述和申辩。本案现已调查、办理终结。

经查明，华铁股份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一、华铁股份未按规定披露关联交易，华铁股份2023年半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

2023年1月至2024年2月，华铁股份及其子公司北京全通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全通达）、青岛亚通达铁路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通达设备）与青岛恒超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恒超）等4家关联企业发生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往来。相关资金流入到关联方1,080,873,000元，从关联方转回350,973,736.43元。其中，2023年1月至6月，流入到关联方1,080,873,000元，占当期报告记载净资产的比例为34.01%，从关联方转回342,690,473元，合计交易金额为1,423,563,473元。
根据《证券法》第八十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三项、《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监会公告〔2021〕16号）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属于应当及时披露的重大事件，并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华铁股份未按规定及时披露上述事项，也未在2023年半年度报告进行披露，定期报告存在重大遗漏。

二、华铁股份虚增存货，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2023年半年度报告、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华铁股份在编制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2023年半年度报告、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时，未如实反映与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往来的记账情况，通过调整合并报表存货金额的方式虚增存货。华铁股份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2023年半年度报告、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均分别虚增存货576,849,557.52元，占当期报告总资产金额的比例分别为9.57%、9.34%、9.65%，华铁股份上述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三、华铁股份多计货币资金，2023年半年度报告、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华铁股份子公司亚通达设备对发生在2023年4月、7月、8月的资金转出遗漏记账，导致华铁股份2023年半年度报告、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分别多计货币资金52,000,000元、69,819,700元，占当期报告总资产金额的比例分别为0.84%、1.17%。华铁股份上述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上述违法事实，有相关公司公告、相关银行账户资金流水、记账凭证及原始凭证、情况说明、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华铁股份上述行为违反《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第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违法行为。
华铁股份涉案期间有关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其中，宣某国作为华铁股份时任董事长，组织实施关联交易，知悉相关资金划转对会计处理、财务记账存在重大影响，未审慎关注亚通达设备记账完整情况；张某作为华铁股份时任财务总监、副总经理，知悉、参与华铁股份关联交易，知悉相关资金划转对会计处理、财务记账存在重大影响，未审慎关注亚通达设备记账完整情况，2人是对华铁股份上述三项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王某卫作为华铁股份时任副董事长、北京全通达时任董事、亚通达设备时任董事，韩某麟作为华铁股份时任董事和总经理、北京全通达时任董事，王某作为华铁股份时任董事会秘书和副总经理、北京全通达时任董事，明某作为华铁股份时任监事、北京全通达时任总经理，初某权作为华铁股份时任董事和副总经理、亚通达设备时任董事和总经理，石某山作为华铁股份时任董事、亚通达设备时任董事，唐某明作为华铁股份时任董事，段某作为华铁股份时任监事会主席，梁某超作为华铁股份时任副总经理，在知悉公司、实际控制人存在违法违规风险的情况下，未勤勉尽责，均签字保证华铁股份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2023年半年度报告、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上述9人是华铁股份上述第一项、第二项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张某涛作为华铁股份时任监事，在知悉公司、实际控制人存在违法违规风险的情况下，未勤勉尽责，签字保证华铁股份2023年半年度报告、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是上述第一项和第二项信息披露违法行为中虚增存货导致2023年半年报、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耿某作为华铁股份时任监事，在知悉公司、实际控制人存在违法违规风险的情况下，未勤勉尽责，签字保证华铁股份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是华铁股份上述第二项信息披露违法行为中虚增存货导致2023年一季报存在虚假记载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此外，宣某国作为华铁股份实际控制人，组织、指使从事未按规定披露关联交易违法行为，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违法行为。

华铁股份等14名当事人均提出陈述申辩意见。经复核，对当事人提出关联交易金额应扣除代付保理融资资金债务金额的陈述申辩意见予以采纳，对当事人提出的其他陈述申辩意见不予采纳。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且宣某国已被我局采取终身市场禁入措施等情况，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我局决定：

一、对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500万元罚款；

二、对宣某国给予警告，并处以950万元罚款，其中对其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处以350万元罚款，对其作为实际控制人违法违规行为处以600万元罚款；

三、对张某给予警告，并处以250万元罚款；

四、对王某卫、韩某麟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80万元罚款；

五、对王某给予警告，并处以75万元罚款；

六、对明某、初某权、石某山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65万元罚款；

七、对唐某明、段某、梁某超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60万元罚款；

八、对张某涛给予警告，并处以55万元罚款；

九、对耿某给予警告，并处以50万元罚款。

鉴于当事人张某的违法行为情节严重，依据《证券法》第二百二十一条、《证券市场禁入规定》（证监会令第185号）第三条第一项、第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五条、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我局决定：对张某采取5年市场禁入措施。自我局宣布决定之日起，在禁入期间，除不得继续在原机构从事证券业务、证券服务业务或者担任原证券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外，也不得在其他任何机构中从事证券业务、证券服务业务或者担任其他证券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直接汇交国库。具体缴款方式见本处罚决定书所附说明。同时，须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复印件送我局备案。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申请可以通过邮政快递寄送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法治司），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广东证监局

                      2025年12月4日


